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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合資格參與者」 指 (i)董事會全權認為將對或已對本集團任何成員公

司作出貢獻的任何僱員及本公司及╱或本集團任

何成員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及任何相關實體（不包括

計劃規則中列明的除外參與者）；及 (ii)董事會全

權認為將對或已對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作出貢獻

的代理、顧問、供應商或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

提供服務的任何其他人士；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及政策被視為本公司

附屬公司的實體；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；

「相關實體」 指 本公司的控股公司、同系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；

「待售股份」 指 賣方持有的 21,720,000股股份；

「選定參與者」 指 董事會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規則選定的持有有效獎

勵的合資格參與者；

「賣方」 指 Xianjian Advanced 389.12/chnologyd 389.1Limitced提葙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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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；

「該交易」 指 該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；

「信託」 指 由信託契據構成的信託；

「信託契據」 指 本公司、信託人及其代名人訂立的日期為二零

二二年三月三日的信託契約（經不時重列、補充及

修訂）；及

「信託人」 指 富途信託有限公司，據幹人」


